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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學生競圖活動簡章    

本會為國內建築實踐專業團體，框架在法令整合後的建築與空間等實體推動者，然而有

熱情與理想的建築設計養成教育，才是未來國家實體建設的偉大夢想背後推手。 

本會舉辦學生競圖，鼓勵國內各大專院校建築系所學生，將各項空間的未來夢想，透過

圖紙驅動設計原力，對於未來環境的關注與夢想展現在方寸圖紙之中，也藉由本活動鼓勵校

園優秀設計學子，能為未來環境改造的接棒力量。 

 

自論~｢想｣與｢相｣ 

「我思故我在」(笛卡爾/法語：René Descartes) 法國哲學家的哲學命題，借用哲學將

命題延伸到設計中，搞設計的你：｢想｣的紙上建築，｢相｣已潛藏腦海中伴你踏上實踐之途！

哲學式的思考、天馬行空的設計、滿腹各科建築專業、AI等著陪你駕馭未來.....，設計者將

會像御風的行者，從｢想｣歷史、文化、宗教、藝術、形上、形下..等各面向的瀟灑起手，揮灑

成｢相｣於你的不凡圖紙之上。 

 

競圖辦法 

 

■主辦單位：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評選單位：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徵    件：自論~｢想｣與｢相｣ 

■獎項內容： 

1.特優 05 名：獎金新台幣 1 萬 5 仟元，中英文對照獎狀各乙張。 

2.優選 15 名：獎金新台幣 1萬元，中英文對照獎狀各乙張。 

3.佳作 20 名：獎金新台幣 5仟元，中英文對照獎狀各乙張。 

4.指導老師獎勵：獎狀乙張。 

※實際的獎項名額與獎金（總獎金不變），評選委員會得以調整。 

※獎金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各類所得之扣繳規定扣繳所得稅。 
 

 

■參賽資格： 

1.廣邀全國各大專院校建築相關科系在學學生(不含研究所)。 

2.個人或團體皆可參加，三人或以下共同提交一件作品，並註明一位指導老 

師。 

 

■報名與交圖時間： 

1.115 年 6 月 8日(一)至 115 年 6 月 26 日(五)下午 5時止(以郵戳為憑)。 

2.報名表與智慧財產權聲明書下載路徑：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最新消息/競圖 

公告(https://reurl.cc/V2EGoA)。 

3.徵件方式： 

(步驟一)參賽者於網路上填寫報名表與智慧財產權聲明書後並列印，於報

名截止日前連同設計作品一份(縮印為 3 張 A3 橫式尺寸，不符合

https://reurl.cc/V2EG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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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數者取消參賽資格)，及身份證影本，於報名截止日前郵寄至

「22065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93 之 1 號 6 樓「新北市建築

師公會學生競圖小組」收。 

(步驟二)將[參選設計作品]檔案上傳至公會網頁

(https://forms.gle/bVYojjtGWA6JEa7g6)，即可取得評選資格。 

4.作品電子檔（格式ＰＤＦ），解析度不小於３００ｄｐｉ，所有圖說請壓

縮成一個檔案不超過４０ＭＢ。 

※請務必完成以上兩步驟(紙本郵寄及線上上傳)以完成報名手續，缺一則視

為未完成報名。 

※作品檔案頁面內容不得有姓名、學校等參賽者相關資料與註記。 

※每組限繳交一件作品為原則，請勿重複交件。 

 

■評審方式： 

1.評審以新北市開業建築師為主，評選委員名單另行公布。 

2.評選方式依[創意思考]、[整體表現]及[作品完整度]給予評分。 

3.評選時間：暫定於 115 年 7 月中於本會第一會議室舉行。 

4.入選作品作者應配合主辦單位通知提供規格 3 張 A1 橫式作品，寄送或親

送至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以利公開展覽。 

■注意事項： 

1.本活動有關參賽報名、獲獎之展覽及專刊刊登皆不另收取費用。 

2.所有參賽者皆需遵守本競賽所有條文規定，並平等享有獲得獎項/獎金的

權利。 

3.獎金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各類所得之扣繳規定扣繳所得稅。 

4.關於參賽者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屬參賽者所有。 

5.得獎者須配合提供其創作之詳細圖文資料，作為日後報導與展示之用。 

6.執行單位保留必要時將競賽辦法之相關規定作部份調整之權利，詳情請密

切注意網站最近公告。 

■展覽與頒獎： 

展覽及頒獎時間以 EMAIL通知並於官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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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學生競圖 
       （自論~｢想｣與｢相｣）  

報 名 表 

  

第二位組員名單 (無則免填，如多位請往下填列) 
中文姓名： 

1.___________   2.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1.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 

行 動 電 話： 

1.___________   2.___________ 

E-mail： 

1.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 

 

參選作品中文名稱： 

參選作品英文名稱： 

代表人中文姓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代表人英文姓名 (請打正確名稱得獎獎狀會使用)： 

 

學校名稱(請打完整名稱勿用簡稱)： 科系(請打完整名稱勿用簡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名字(如有一位以上也請寫出)： 

1.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 

 

聯絡方式 

手機： 室內電話： 

E-mail： 

通訊住址  

 

應繳交文件 

確認 

*請以打ˇ

確認 

□3張作品縮圖請壓縮成一個檔案(A3橫式紙張共3張) 

□報名表 

□團隊所有成員的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智慧財產聲明書 

□作品檔案、報名表、智慧財產權聲明書上傳 https://forms.gle/dWS4xWBZHa1dpbA47 

注意事項： 

1.所有應繳交文件請裝入信封袋中。 

2.報名參賽者，確認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次公開徵選須知之各項規定，同時保證以上資料皆正確。 

3.參賽者保證已確實瞭解本活動之競賽辦法，並同意得獎作品必須公開展示於公開展示活動，得獎者須

出席作品公開展示活動及頒獎典禮。 

立同意書人：                        (簽 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立同意書人須為作品創作人。團隊集體創作，可推派一人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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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學生競圖活動     
智慧財產權聲明書 

 
本人參加 115年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學生競圖活動，特就本人(本團隊)參選作品 

（名稱： 以下簡稱作品）之著作權合法性及後續利用承諾

如下： 

一、本人保證標的物為本人自行創作完成之作品，若有抄襲、不實或發生侵權爭

議時，本人將負起完全法律責任，並同意貴單位取消入圍及得獎資格、收

回獎狀與獎金。 

二、本人同意授權 貴單位將標的物（包含 說明、圖像），在不涉及其他商業用

途下，無酬提供下述利用： 

1.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 

2.公開展示、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列印、瀏覽等行為。 

3.配合行銷宣傳將授權標的之圖像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4.於不違反著作人格權之前提下進行格式之變更及改作。 

5.所有配合本次活動之運用。 

三、本人知悉並同意參與選拔得獎作品於展覽結束後 10 天內領回，逾期由主

辦單位銷毀，本人無異議。 

 

此致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立書人 1（簽章）： 身分證字號：   

立書人 2（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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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郵寄封面 

寄件地址： 

寄件人： 

中文作品名稱： 

TO：22065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93-1 號 6 樓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學生競圖小組」收 

TEL：02-8953-4420 


